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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香江控股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4-025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 2012 年度出租大卖场暨关联交易事项 

进行调整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内容：  

公司已于2012年8月27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，决议通过

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金海马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金海马”）和新乡

市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乡置业”）分别与关联企业深圳市大

本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本营投资”）签订大卖场租赁合同，租赁

期限为三年至2015年9月。 

现大本营投资由于业务转型需要，拟不再承租武汉金海马、新乡置业大卖场，

为保证武汉、新乡大卖场经营的稳定性，经友好协商，由关联公司深圳市香江家

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江家居”）继续承接原由大本营投资履行的相关合同

权利义务，并承租武汉、新乡项目卖场，合同相关条款保持不变，交易金额共约

22,963,380元。  

●关联董事回避事宜：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翟

美卿女士、修山城先生回避表决，其余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。 

●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 

2012年8月27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，大本营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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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与武汉金海马及新乡置业签订大卖场租赁合同，租赁期限从2012年9月3日至

2015年9月2日；现由于大本营业务发生调整，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，

决定对上述事项进行调整，解除与大本营签订的原有合同，由关联公司香江家居

继续承接原由大本营投资履行的相关合同权利义务，并承租武汉、新乡项目卖场，

租期保持不变至2015年9月2日。简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金海马与关联企业香江家居签署租赁合同，香江家

居租赁武汉金海马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大卖场，租赁期限至2015年9月2日，租

赁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9,245,888元。 

2、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置业与关联企业香江家居签署租赁合同，香江家居

租赁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大卖场，租赁期限至2015年9月2日，租赁总金额约

为人民币3,717,492元。  

由于香江家居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同，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企业名称：深圳市香江家居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金：2000万元 

住    所：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255号2栋406 

法定代表人：何嵘贤 

成立日期：一九九六年九月四日 

股    东：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金海马“）100%

持股，为公司关联方。 

香江家居为深圳金海马旗下子公司，是国内知名家具产品代理商和经销商,

已有多年家居行业招商运营经验，相对于大本营投资而言，也更具有品牌识别度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武汉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： 

实际使用面积约 52072.2 平方米。武汉金海马对华中家财家居采购中心依法

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。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6500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4016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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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   

实际使用面积约 22127.95 平方米。新乡置业对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依

法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。 

 

四、本次关联交易合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 

为保证原有武汉、新乡大卖场经营稳定性，经平等协商，本次关联交易价格、

合同期限、相关权利义务等合同条款与原合同保持不变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

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，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

东的利益。 

 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 

（一）武汉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租赁合同 

1、交易双方：  

出租方：武汉金海马置业有限公司 

承租方：深圳市香江家居有限公司 

2、交易标的：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大卖场 

3、交易价格：按照实际使用面积计租，租金单价为 30.8 元/月/平方米，

月租金合计约为人民币 1,603,824 元，租期内租金总计约为人民币 19,245,888

元。  

4、租赁期限：2014年 9月 3日至 2015年 9月 2日；  

5、租金支付方式：以季度为付租期，按季度支付。 

6、使用方式：自用或转租； 

 

（二）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租赁合同   

1、交易双方：  

出租方：新乡市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 

承租方：深圳市香江家居有限公司 

2、交易标的：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大卖场 

3、交易价格：按照实际使用面积计租，租金单价为14元/月/平方米，月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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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约为人民币309,791元，租期内租金总计约为人民币3,717,492元。  

4、租赁期限：2014年9月3日至2015年9月2日；  

5、租金支付方式：以季度为付租期，按季度支付。 

6、使用方式：自用或转租； 

 

六、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香江家居为深圳金海马旗下子公司，具有多年家居招商运营经验，有着专业

化的管理经验和模式，由香江家居承租大卖场符合公司策略。将大卖场交由香江

家居整体承租后，能避免公司自行重新招商、分散租赁带来的经营不稳定性，能

够大幅减少公司管理费用和营业成本，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，不会出现因客户拒

交租金而严重影响收入的问题。同时可以充分利用香江家居多年的市场网络和品

牌优势，减少运营成本，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及合理配置，同时能够降低交易对方

信用风险，有利于不断提升物业价值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利益。 

 

七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 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并对此次关联交易事宜

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对原有合同的调整，遵循了公平、自

愿、诚信的原则，审核及决策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，

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，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和决议公告原件； 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


